
參、農業天然災害救助
一、救助的意義與目的

政府農業部門為了因應災害發生後之損失而作的行政處置，在政策面可採

行的應變措施，就理論上而言，有保險與救助二種方案。其中農作物保險係運

用保險原理，集合多數農民納費互助共同承擔農作物天然災害風險，以分散農

民因遭受農業天然災害所導致之損失，使農民在受災後有再生產投資之能力。

惟鑑於臺灣地區土地面積狹小，農作物種類繁多，輪作制度複雜，天然災害頻

仍，風險分散不易，勘災與損失評估之作業須有眾多經驗豐富之專業人員，且

費時甚多，亦難作客觀而正確之評估，加以保險基本資料之建立、資金籌措、

政府財政負擔以及人力調配等均待考量，必須有周詳完善之規劃方能實施。農

委會經委請專家學者審慎評估，其結論建議「暫不辦理農作物保險，宜加強辦

理農業天然災害救助」。

我國目前已開辦之農業天然災害救助，就辦理救助的標的物而言，主要分

為下列二大類：

(一) 對物救助：對農作物、林業、養殖漁業產物、畜禽及各種生產設施、

漁船筏等辦理救助。辦理依據為農委會訂定之「農業天然災害救助

辦法」。

(二) 對地救助：對農田及魚塭受災後流失、埋沒、海水倒灌及塭堤崩塌

之損失辦理救助。辦理依據為「災害防救法」、「水災公用氣體與油料

管線輸電線路災害救助種類及標準」等相關規定。

二、 現金救助

農業天然災害救助以效率、公平與依法行政為基本工作準則，協助受災農

民儘速取得救助金，以使農民能積極再投入生產。因此各級政府工作人員應本

「人飢己飢，人溺己溺」的精神，務期於規定的時程內完成救助工作。

(一) 事前準備：

  1.瞭解「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相關規定，包括救助地區之認定標準，

例如縣（市）達到辦理低利貸款或現金救助之全縣農業損失金額標

準，未達低利貸款或現金救助時申請專案比照辦理之標準等規定，

以及辦理救助工作之流程、方法及時限等，災害後如有符合專案辦

理救助或補助之條件時，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應速依規定專案以公

文呈報核准。

2.由於受理農民申報救助期限為自農委會公告辦理救助日之翌日起10

日內，因此為維護受災農民權益，各級政府應於災後根據所調查

之災情資料，研判是否符合救助之規定，並於事先規劃辦理救助

事宜。同時一切有關救助公文或通知應先以傳真、電話、會議紀錄

為辦理依據，不應等到公文函寄送達才辦理，以免延誤查報或救

助時效。

3.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於每年初，應根據前一年

農情報告調查資料，建立單項農、漁、畜產品損失15%和30％的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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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頭隻數）資料，以備應用，有關內容應包括：

(1)短期農作物應建立各期作損失15%和30%生產面積基準資料。

(2)長期農作物以年初裡作所調查資料，建立單項農產品損失15%和

30%生產面積基準資料。

(3)畜禽類應根據各季畜禽調查資料，建立單項畜禽損失15%和30%

飼養頭隻數基準資料。

(4)養殖水產物根據平時調查資料，建立單項漁產品放養面積損失

15%和30%之生產面積資料。

4.事先準備地籍圖及現金救助申請表等以資備用。

(二)公告作業：

        天然災害發生後，農委會係根據農業災情查報資料，經瞭解或勘

查確實損失之後，依據「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第6條規定公告救助

項目、地區及額度標準。同時依據該辦法第12條和第19條規定，受災農

民應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救助地區日翌日起10日內向受災地鄉（鎮、

市、區）公所提出申請，逾期不予受理。因此，為確保受災農民應有權

益，必須確定將受理救助申請事項和期限轉知農民瞭解，否則不僅損

害農民權益，更可能有行政疏失之責。

1. 印製公告，其主要內容如下（範例格式，各鄉鎮依區域或特性本

於行政裁量依實際辦理情形增刪）：

(1)主旨：受理申請○○年○○月颱風農業天然災害現金救助事

宜。

(2)依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年○○月○○日字第○○○○

號函辦理。

(3)公告事項：

申請期限：自○○年○○月○○日（星期○）至○○年○○
月○○日（星期○）日止，假日照常受理，逾期不予受理。

受理申請地點：一般上班日，本鄉鎮農民在本鄉鎮各村里辦
公室（星期六、日及例假日均在公所）；他鄉鎮農民（入

耕）請到本所農業課申請。

現金救助部分：
  A.現金救助部分及額度標準：

  B.合於「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第5條等規定：（依公文規

定為準，以往救助情形如下）

(A)農林作物部分，受害達20%以上者，始予救助。

(B)農業設施受害率達20％以上者，始予救助。（依土地管

制等相關規定必須申請土地容許使用者，應檢附證明

文件）

應攜帶之證件或資料：（以農產業為例，各鄉鎮依區域特性
本於行政裁量規定）

A.土地所有權狀、土地登記謄本、當期作農戶種稻及輪作、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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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申報書三聯單之農戶留存聯或存續有效期間之土地委託

經營或租賃契約書或土地使用同意書等合法經營權證明文

件。

B.戶口名簿、身分證、農漁會存款簿和印章。

(4) 農戶如有相關疑義，請洽本所農業課（電話：○○○○○○

○）。

2.公告除張貼各鄉鎮市公所、村里辦公室、農漁會外，並請透過村里

辦公室廣播，或運用當地新聞媒體、農業產銷班等管道宣導受災農

民申請。 
(三)受理申報作業：

1.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本會公告或核定救助地區後，由農業處

（局）依據公告資料，透過傳真立即傳送公告或核定救助函，通

知所轄鄉（鎮、市、區）公所據以辦理救助作業，並即邀集所轄鄉

（鎮、市、區）公所召開災害救助說明會，研議執行步驟、要領，並

規劃業務分工掌握救助進度。

2.鄉鎮市區公所農業主管課長應請鄉鎮取長召集農業、民政、財政、主

計及相關人員分派任務，自農委會公告翌日起接受申請。

3.為避免遺漏申報農戶資料而造成困擾，各受理申報地點必須將申

報表依序編號，以便查核統計。另為加強事後複核及降低錯誤，公

所於農民申請農業災害救助時，應將農民出示資料影印備查，留

存至少十年。

4.申請表由農民親自填寫為原則，如需由基層公所人員代為填寫，

應於完成申請表填寫後，朗誦並與申請人確認內容，再由申請人

簽章，以釐清申報不實之責任。

5.申報作業自公告救助地區日翌日起10日內完成，逾期不予受理，

但倘若受災戶確因道路交通或通信中斷等不可抗力因素致未能及

時提出申請，得由鄉鎮市區公所核實認定後，於申請表中加註說

明，逕予同意受理。

(四)動員勘查作業：

1.為掌握受災現場狀況，俾利實施勘查認定農業損害程度，鄉鎮市區

公所應盡量在受理申報之同時，安排勘查工作（即受理申請與勘

查同時進行），切勿至受理申請結束後才一併勘查，使農民誤解

救助工作進行遲緩或誤失勘查時機。

2. 鄉鎮市區公所畜牧類農情報告員，平時應依照農情報告調查規定，

確實瞭解飼養戶飼養資料，尤應確實掌握飼養於合法土地、水源且

其設施符合有關法令規定者之飼養情形，以作為對受災農民審核

之依據。

3. 對於容易淹水或會造成畜禽流失之地區，除平時應建立前述資料

外，更應加強宣導飼養者配合，倘一旦發生災情應即刻通知公所

勘查或拍照存證，以避免死廢畜禽於災後因急需清理而造成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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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查證之困難。

4.在勘查認定上，可依「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第12條洽縣市政府邀

集中央、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所屬各試驗改良場所配合損害鑑定。

5.各勘查人員勘查完畢，應當天進行整理統計並繕寫清冊。 
(五)抽查作業：

1.辦理時機：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在公告救助後，視勘查進度即行排定

抽查日期及人員，邀請試驗改良場所人員會同辦理。

2.簡化措施：

抽查時間如尚在鄉鎮市區公所勘查期限內，部分案件可能尚

未勘查完成，應就鄉鎮市區公所已勘查完成部分抽選案件辦理抽

查或依鄉鎮市區公所排定勘查案件會同抽查，不得以其所有案件

未勘查完成為理由拒絕抽查，以爭取時效。

3.抽查案件抽選方法及原則（以農產業為例）　　

以隨機方式抽選，鄉鎮市區申請案件未達400戶者，抽選比

率以申請案件總數5%為原則，每戶至少抽選一筆地號，最低抽選

戶數2戶；申請案件400至500戶者抽選20戶；500戶至1500戶者抽

選25戶；1500戶以上者抽選30戶；至於畜產業、漁業、林業之現金

救助，應視鄉鎮市區申請案件數多寡及鄉鎮市區人員核實情況良

好與否加以衡酌。

4.實地勘查：　　

抽出需勘查之案件後，請鄉鎮市區人員依據地籍圖或航照圖

找出該筆位置，再請其帶領到現場勘查，判定其作物種類及面積

是否相符，判斷其受災損失程度是否超過二成，土地使用是否符

合規定……，如因山坡地等區域土地界址較難確認，得洽請申請

人協助指界。災害之實地勘查作業，鄉（鎮、市、區）公所應動員人

力，務使能於最短期間內完成作業。

5.抽查合格：

　　抽查符合率在90％以上者，視為抽查合格，僅將未核定或核

定面積修正案件請鄉鎮市區人員予以剔除或修正後完成抽查手續，

俟該鄉鎮市區所有案件均勘查完成即可報送直轄市縣市政府。

6.抽查不合格之處理：

(1)抽查不合格之鄉鎮市區，應請該公所農業（建設、財經）課長

要求承辨人員將所有申請案件重行勘查，俟勘查完成後報直轄

市或縣市政府重行抽查，直至抽查合格始得報農委會核定。

(2)倘為申請案件太多導致鄉鎮市區人員人力不足，無法依限完成

勘查作業，抽查人員於發現象後應停止抽查，逕與鄉鎮市區公

所課長及承辦人員充分溝通說明未實際勘查之嚴重性，並督促

其動員其他人力配合勘查，鄉(鎮、市、區)長應全面動員人力協

助勘查，於完成勘查後再報請農委會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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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疑義案件之處理：

(1)為使抽查工作順利進行，抽查時應多與會同抽查人員（尤其是

農改場技術人員）充分交換意見，並以平和、理性、誠懇之態度

處理爭議案件，切勿態度傲慢致發生衝突。

(2)有不甚明確或質疑的地方宜妥慎處理、或逕洽農委會畜牧處或

農委會所屬農糧署企劃組、漁業署漁政組、林務局造林生產組協

助解決。

(3)救助工作本身之積極意義在協助受災農民儘速恢復生產，或對

原本居於弱勢產業之農業經營者給予適當之補助，故對於各種

疑義案件應審慎處理。

8.抽查結束之處理：

直轄市、縣市政府各組抽查人員應由負責領隊人員將抽查結果

送交直轄市、縣市政府承辨人員彙整陳核，並妥為存檔備查。

(六)集計造冊：

　　各鄉鎮市區申請救助案件經實地勘查後，區分為符合救助規定案

件、不符救助規定案件及疑義案件三種分別處理，以爭取時效。

1.符合救助規定案件：

(1)鄉鎮市區公所於勘查完竣後，應先核對原編編號，避免遺漏，

再依有關機關規定，按救助項目種類別分別集計彙整申請救助

統計表，層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

(2)鄉鎮市區公所申請救助統計表，層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

備文並以傳真或專人送達方式處理（不可僅以公文郵寄方式處

理），以確實掌握救助核定時效。

(3)鄉鎮市區公所亦應同時仔細繕造救助農戶清冊三份，該清冊為

便於農漁會轉帳，除應於申報時確實核對農民提供之農漁會存

款簿姓名、帳號外，於繕造清冊時，必須區分為當地農漁會帳

號轉帳清冊、非屬當地農漁會帳戶轉帳清冊和無帳號農戶印領

清冊，以利救助金之撥付受災農民。

2.不符救助規定案件：

鄉鎮市區公所對不符救助規定案件，應以書面通知農民，說明

不符救助規定原因，並給予申請複查時間，避免發生爭議。

3.疑義案件：

(1)鄉鎮市區公所對疑義案件宜先行查閱相關法規後依有關規定處

理，或以電話連繫上級單位協調處理，如均無法解決時，再行

備文說明皆疑義內容及相關規定呈報上級核示；申請核釋中之

案件應以書面告知農民辦理情形。

(2)疑義案件經上級政府核釋後同意辦理救助，亦應依前述作業程

序儘速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辦理，倘未獲同意辦理救助，

應以書面向農民說明。

(七)彙整陳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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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暨各主管機關所屬試驗改良場所抽查後，直轄

市、縣市政府應立即審核鄉鎮市區公所報送之救助統計表，經核計

資料無誤後，畜牧類現金救助部分，應報送農委會（畜牧處）；

農作物類現金救助部分，應報送農委會農糧署；林業現金救助部

分，應報送農委會林務局；漁業現金救助部分，應報送農委會漁

業署辦理。

2.為爭取救助時效，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採隨到隨審、分批報送原則處

理。

3.直轄市、縣市政府工作同仁平時應準備定型稿備用，同時對於救助

案件之呈判，必須親自或指派專人處理，以免延誤公文時效。

4. 函送農委會公文及救助統計表，應併同檢附當次函請核定鄉鎮之

抽查記錄表供審核，並先以傳真再郵寄方式送農委會審核，切不

可僅依一般公文郵寄方式處理。

5.直轄市、縣市政府傳真公文後，應主動連繫農委會查詢以資確認。

(八)撥款作業：

1.農委會將根據各辦理救助地區所調查之經費需求，視各鄉鎮市區核

定情形分批分次逕撥鄉鎮市區公所設於農會等金融機構之跨行通

匯帳號中或以電子轉帳（EDI）系統將救助金匯入鄉鎮市區公所指

定公庫存款帳號。

2.鄉鎮市區公所於報送救助統計表至直轄市、縣市政府後，應立即籌

備經費動支手續，於接獲核定函後三天內主動向金融機構洽詢經

費是否已滙入，俾即簽報首長依核定救助農戶數、金額動支經費。

3.公所主辦人員應追蹤簽撥經費流程，妥善與財政、主計單位人員溝

通，俾能順利完成經費動支核定手續。並協調農會預為準備人力，

協助辦理農戶救助金轉撥工作。

4.公所應於簽准動支經費後，立即將相關轉帳清冊送農會進行轉帳，

並保持密切聯繫。

5.為避免部分轉帳清冊因帳號誤繕等錯誤遭農會全部退回查核而影響

救助金之撥發時效，公所應事前與農會協調將無錯誤之農戶先行

轉帳，有錯誤另行查核後再另送農會轉帳。

6.未於農會開立帳戶或其他鄉鎮市區之農戶，可由公所以開立支票轉

交或連繫農民赴公所印領等方式處理。

(九)救助進度掌握：

1.對於所轄鄉鎮市區辦理現金救助案件之受理申報、勘查與送核，直

轄市、縣市政府應隨時掌握，對於進度落後之鄉鎮市區公所應主動

督導並協助處理。

2.直轄市、縣市政府接獲核定函後應督促鄉鎮市區公所儘速簽撥動支

救助經費。

3.鄉鎮市區公所將繕造好之農戶轉帳清冊移交鄉鎮市區農會等金融機

構轉帳，並密切配合農會信用部等轉帳單位辦理清冊疑義案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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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理。

4. 鄉鎮市區公所應主動連繫農會信用部等轉帳單位，儘速將救助金

轉撥入農民帳戶中，並依農委會98年7月6日農輔字第0980050900

號函規定農業天然災害撥款回報機制流程（詳附表十、十一、十

二）回報直轄市、縣市政府及農委會產業主管機關。對於農會等金

融機構無法配合者，應請直轄市、縣市政府協調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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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低利貸款

(一) 農民申借低利貸款應於農委會公告救助地區之翌日起10日內，向鄉（鎮、

市、區）公所申請核發受災證明書，並於受災證明書核發之翌日起15日內，

檢具受災證明書及天然災害復建及復耕計畫書，向貸款經辦機構提出申

請。各鄉（鎮、市、區）公所應於公告救助地區之翌日起三十日內，完成

受災證明書之核發。

(二) 農民申借低利貸款之經辦機構為設有信用部之農漁會、依法承受農漁會信

用部之銀行當地分行及全國農業金庫，並由農業天然災害救助基金給予

利息差額補貼。

(三) 有關受災證明書之核發，悉依現場勘查結果予以認定，損失金額依現場

估算價值為準，不得依農業單位提供之農畜產品單位損失金額表所列成

本勉強套用，以免引起受災農民誤會。

(四) 貸款經辦機構辦理貸款審查時除應依救助辦法有關規定辦理外，下列事

項併請注意配合辦理。

1.由鄉鎮市區公所出具之「農業天然災害證明書」所記載事項宜注意是否

合理，如有疑點應再前往現場瞭解，或透過其他適當管道求證。

2.由受災農漁民所填寫之「農業天然災害復建及復耕計畫」係供核貸及撥

款之重要依據，因此務必力求清楚明確，應符合有關法令規定，依法

必須辦理登記或核准事項，應請提出相關文件或證件資料。

3.貸放對象使用土地、水源及設施，應符合有關法令規定，依法必須辦理

登記或核准事項，應請提出相關文件或證件資料。

四、 漁船筏沉沒流失救濟

(一) 鄉鎮市區公所應於災害停止日起，立即公告受理申請，漁民申請時應攜

帶漁業執照、身分證、印章及漁會存摺，向鄉鎮市區公所提出申請。

(二) 鄉鎮市區公所，應於災後20日內完成申請案件之勘查，填製勘查紀錄並

附具日期之照片佐證，報送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審核。

(三) 完成抽查工作後，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立即簽請由災害準備金發放救濟

金，並通知各有關鄉鎮市區公所編製印領清冊。

(四) 漁船筏沈沒流失救濟工作，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視災害規模，於必要時

得邀請區漁會受理申請、造冊及辦理撥款等事宜，以增進救災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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